附件3
本科段资格审核结果说明及上交材料要求
一、资审结果：完全匹配
不需要提供材料。
二、资审结果：曾用名
考生在专科毕业后经公安部门批准更改了姓名，办理毕业时需提供前置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、含现用名及曾用名的户口本单页（即常住人口登记卡单页）复印件或公安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《公民姓名变更证明》原件、学信网下载打印的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。
三、资审结果：曾用身份证
考生在专科毕业后经公安部门批准更改了身份证号，办理毕业时需提供前置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、公安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《公民身份号码更正证明》原件、学信网下载打印的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。
四、资审结果：曾用名与曾用身份证
考生在专科毕业后经公安部门批准更改了姓名和身份证号，办理毕业时需提供的材料同上述“曾用名”“曾用身份证”两个类型的材料。
五、资审结果：“未完成资审”或“未通过”，但考生持有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或《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。  
办理毕业时需提供前置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、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或《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原件及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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